
99 學年度第一學期就學貸款辦理流程（99.06.01 製） 

通知 

1.請各班班長公告貸款資料週知同學

2.欲貸款者請上課指組網頁或台銀網  

頁查詢相關資訊     

 

對保 

99 年 8 月 1 日至註冊日 

 

回校建檔 

註冊日，由班長集體收件送課指

組認證，初審合格者，准予暫緩繳交

學雜、宿舍費等費用 

 

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覆審 

99年 10月 31日前由學校將貸款學生

資料彙整送教育部系統整合平台轉至

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覆查學生家庭年

收入 

 

 

 

不合格者 

財稅中心再次確認 

合  格 者 

發文台銀，撥款後扣除應繳

學雜費，餘款由學校出納組

匯入學生帳戶 

不合格者 

接獲通知後至學校出納組

補繳學雜各費 


